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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开

楚住建复〔2020〕25号

对州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74号建议的
答 复

邓示锦、张良先、代银宝位代表：

您们 3 位代表在州人大第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做

好撤乡并镇后老集镇基础设施修复的建议》（第 74 号），建议内

容主要是关注撤乡并镇后老集镇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并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和措施。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衷心感谢您对我州小

集镇建设工作的关心。收到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由一名副局

长牵头组成了建议办理工作组具体负责，多次进行专题研究，现

答复如下：

十三五以来，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小城镇规划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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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牢牢把握构建滇中城市群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的

历史性机遇，以打造省级特色小镇和州级重点示范乡镇建设，不

断完善村庄、乡镇规划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

一、主要做的工作

（一）乡镇规划编制工作情况

楚雄州共有 103 个乡镇，扣除县城所在地 11 个建制镇，还

有 92个乡镇（53 个建制镇，39个乡）全部完成了乡镇总体规划

的编制，其中 30 个州级重点乡镇完成了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含 13 个省级特色小镇。目前只有 13 个省级特色小镇编制了

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他乡镇都没有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二）积极开展全国重点镇、景观镇、特色小镇、宜居小镇

申报工作

1.在新一轮全国重点镇中我州有 16个镇入选，分别是楚雄市

吕合镇、东华镇，双柏县嘉镇，牟定县共和镇，南华县沙桥镇，

姚安县栋川镇、光禄镇，大姚县石羊镇、龙街镇，永仁县永定镇、

宜就镇，元谋县元马镇、黄瓜园镇，武定县猫街镇，禄丰县金山

镇、广通镇。

2.经省住建厅审查推荐申报大姚县石羊镇为全国景观镇，姚

安县光禄镇成功入选为省级宜居小镇、全国特色小镇，双柏县法

脿镇李方村为省级宜居村庄，成功申报创建云南省全国一流特色

小镇 1 个，全省一流特色小镇 4 个。州级特色小镇 15个。

（三）狠抓州级重点示范乡镇的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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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研究探索重点集镇建设工作，下发了

《中共楚雄州委 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

统筹发展的意见（试行）》、《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快推进 30个州级重点示范乡镇建设的通知》。文件明确总体要

求、发展任务、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组织领导。

2.下发了《楚雄州财政局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

州级重点示范乡镇补助资金支出预算的通知》（楚财建〔2015〕

41 号），30个州级重点示范乡镇，预拨建设补助资金 1500 万元，

每个州级重点乡镇 50 万元。

3.规划建设一批特色示范小镇，是挖掘优势资源、壮大特色

产业的重要载体，是创新城镇发展、推动城乡统筹的重要抓手，

是凸显文化特色、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平台。为主动适应和引领

城镇发展新常态，在全州原 30个州级重点示范乡镇的基础上，

突出重点，重点扶持，重点打造，加快规划建设 10个左右的产

业特色鲜明、功能集成完善、民族文化浓郁、示范效应明显的州

级特色示范小镇。下发了《楚雄州关于加快推进特色示范小镇建

设的实施意见》。

（四）镇乡“一水两污”体系规划和项目建设情况

1.积极编制各县市域镇（乡）供水、排污、垃圾处理设施体

系规划。现在 10 个县市已全部经过省级技术审查审批，县市已

完成报批工作并组织实施。各县（市）域镇（乡）供水、污水和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体系规划，明确了各镇（乡）供水、污水、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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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厂（或垃圾中转站）的位置、建设规模、服务范围，加强

了区域统筹。

2.着眼提升饮水安全能力。为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

程，我州认真按照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改造农村饮水

行动方案和年度计划抓好工作落实。全州建成乡镇自来水供水厂

125 座，输水管网 1514.39 公里，镇区配水管网 3212.75 公里，

93 个非城关镇共计 93 个乡镇政区建有自来水供水设施，覆盖率

为 100%。加强农村饮水项目建设，巩固提升农村人口饮水，农

村饮用水集中供水率达到 85%以上。

3.着眼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加快推进项目设施建设。推动城

镇污水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覆盖，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

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积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

率的污水处理技术，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截止 2020 年

9 月底，全州共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89 座，污水处理厂（站）

36 个，建设污水管网 690.42 公里，65 个乡镇实现生活污水有

效治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平均覆盖率为 69.89%。

4.着眼提升垃圾集中处置能力，加快村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农村生活垃圾采用“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组

收集、村转运、乡（镇）处理”“户收集、组转运、村处理”三种

模式结合填埋、焚烧、热解等技术工艺进行处理。截止 2020 年

9 月底，全州建成镇区垃圾处理设施 77 个、垃圾中转站 3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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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道路清扫车、垃圾装载车、垃圾清运车等环卫专业机械和

车辆 225 台，乡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为 100%；10389

个自然村建立保洁员制度，覆盖率为 100%，10389 个自然村

建立垃圾收费制度，覆盖率为 100%，10389 个自然村实现垃

圾有效治理，有效治理率为 100%。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治理，

全州普查上报系统库 13 个，现已治理销号 13个点，治理销号率

100%。

5.着眼提升卫生厕所覆盖能力，进一步推进“厕所革命”。印

发了《楚雄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公厕建设项目的通知》，对公厕建设目标任务进行了

进一步细化。全州累计 93 个乡镇镇区建成两座二类以上公厕，

建成镇区公厕 295 座，覆盖率为 100%；累计 883 个建制村建成

1 座村庄公厕，建成村庄公厕 1132座，覆盖率 100%。改造提升

乡镇公厕 322 座，在 2019 年完成了乡镇非水冲式公厕消除。

6.2013 年至 2017 年我州共向省住建厅争取建制镇“一水两

污”项目 129 个，省级补助资金 22290万元。

（五）加快乡镇建设融资工作

楚雄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已经州人民政

府批复，并报省农业发展银行，计划贷款 6 亿元，用于乡镇两污

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楚雄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计

划贷款 8 亿元已上报省农业发展银行并完成了初步审查，将报国

家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审批。楚雄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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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可研已报交通银行，获得了 3 亿元的专项贷款资金，此资

金主要用于建设乡镇集镇和 150 个州级示范村的供水、污水、垃

圾、绿化、亮化、道路等六项工程。现根据各县的建设需求已分

配资金，各县下拨资金情况：大姚县 4000 万元、禄丰县 3500 万

元、武定县 3000 万元、姚安县 3000 万元、元谋县 4000 万元、

南华县 3000 万元、永仁县 3000 万元、双柏县 3000 万元、牟定

县 2000 万元。

（六）积极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

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2020 年全国两

会精神以及省委书记陈豪在楚雄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机遇，进

一步加快推进我州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

等重大工程建设，深入推动实施 1133”战略，准确把握“五个统

筹”的要求，遵循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7 大科学规律，牢记 12 大

规划理念，坚持业态、神态、形态、生态兼备，特质、品质、

价值、颜值兼具，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兼有，优化城镇化

布局与形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

提高质量为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走出一条彝乡特色

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一是补短板强弱项，奋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依据《楚雄州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楚雄

州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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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

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从 27 个方面 51 项具体任务，下发了

《楚雄州 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

《楚雄州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联席会议机制工作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关于研究谋划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开展楚雄州新型城镇化“十四五”规划前期准备工作的通

知》，起草完成了《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成立新型城

镇化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明确了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和组

织机构。同时，完成了《楚雄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考

虑》《楚雄州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楚雄州“十四五”新型

城镇化建设项目册》《楚雄州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25 年）

初稿》，并突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研究，围绕县城

新型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重点支持的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卫

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培育设施等 4 大领域共 17个方面，

结合 2020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

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

城就业安家需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加快开展县

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聚焦县城及县级市城区，

兼顾镇区常住人口 10 万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对公共

服务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培育设施 4 大领

域共 17 项建设任务制定出台了“1+N+X”系列文件和配套政策要

求。谋划梳理出我州“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共 6 大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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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类别 2198 个，概算总投资约 22256.87亿元。项目分类主要包

括：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3 类 175 个，投资 11754.6 亿元，占总投

资的 52.8%；市政公用设施 5 类 391 个，投资 2194.54 亿元，占

总投资的 9.8%；环境、卫生及生态 5 类 262 个，投资 511.76 亿

元，占总投资的 2.3%；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 7 类 630 个，投资

1458.3 亿元，占总投资的 6.6%；产城融合发展 6 类 476 个，投

资 4046.7 亿元，占总投资的 18.2%；城乡融合发展 3 类 264 个，

投资 2290.96 亿元，占总投资的 10.3%。其中：5 千万以上 1 亿

以下项目 384 个，1 亿以上 5 亿以下项目 845个，5 亿以上 10 亿

以下项目 226 个，10 亿以上项目 335 个。通过项目实施，有效

带动和推进全州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我州乡镇集镇及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村镇规划编制经费紧缺，

州、县市财政较为困难，村镇规划编制经费缺口较大，大多数乡

镇的规划编制时间较早，层次不高，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地方

民族特色，无相应的专业规划；二是缺乏建设资金，建设资金来

源渠道单一，大部分乡镇集镇无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供水设施

老化，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差，集镇开发建设进度缓慢；三是项目

前期工作推进困难。我州乡镇属于典型的农业乡镇，财政收入单

一，“一水两污”设施项目建设前期投入资金困难较大，项目前期

经费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项目前期工作，推进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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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四是乡镇建设用地指标有限，报批土地困难，无法满足乡镇

建设发展需求；四是村镇管理机构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村镇

规划助理员下划至乡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后，人员转

岗，规划技术人才流失，存在工作脱节的问题，工作持续性较差，

难以胜任专业性强、任务繁重的村镇建设管理工作。

三、下步工作计划

（一）从乡村振兴战略上看。“十四五”期间，我州将紧紧围

绕实施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

抓手，进一步加快乡镇集镇建设为重点，积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

化，重点打造省级特色小镇和州级重点示范乡镇建设。一是完善

乡镇各项规划，给予乡镇规划编制补助资金；二是继续做好重点

集镇供水和两污项目列项和建设，给予项目编制和建设补助资

金；三是土地部门应确保重点集镇建设用地指标，同时加大对老

村庄、空心村宅基地整合利用的研究；四是适当放宽小宗土地拍

卖政策，激活集镇建设，对拍卖的小宗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

建筑设计、统一施工建设，确保建筑质量，改善集镇环境，对农

户建房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的，鼓励其集中到集镇建房，享受

农房抗震改造资金补助政策；五是完善配套设施，加强集镇公共

设施市政道路建设，加强对集镇公厕、环卫设施、市政道路、绿

化亮化等工程建设，优化和提升集镇功能，工程建设州政府给予

资金扶持；六是把省级特色小镇和有一定自然资源产业支撑、交

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好、辐射带动范围广的乡镇，作为重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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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进行扶持，并实行动态管理，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二）从新型城镇化建设上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落实国家和省

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抢抓“两新一重”

建设重大机遇，按照陈豪书记调研楚雄指示精神、州委州政府统

一部署，紧扣全州“1133”发展战略和“十四五”时期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进新时代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

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加快建设“中国彝乡·滇中翡翠·红

火楚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新型城镇化基础。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强化规划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建设的引领作

用，加强新时期对城镇化空间格局、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城乡融

合、产城（镇）融合、人居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指导作用，

强化规划的执行力，确保新型城镇化各项工作有效落实。二是加

大资金扶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等七家单位联合发布《关

于信贷支持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通知》和国家发改委印发

的《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的通知》，抢抓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专项债券、企业债券、政策性商业性信

贷支持政策，引导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积极参与县城建设。实现

项目带动战略，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和债券资金投入楚雄州新

型城镇化建设。三是加强用地保障。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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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的联动协调，对列入新型城镇化国家、

省的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优先保障项目用地，盘活存量用地指

标，适当调剂增加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结合各县（市）发展进程，

保障一批重大新型城镇化项目先期落地，为楚雄州新型城镇化发

展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州小集镇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衷心希

望今后对我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10 月 28 日

联系人及电话：村镇建设科 张晋瑜，3017924

抄送：州人大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